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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西黄金集团西安秦金有限责任公司

25吨贵金属压延类新材料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陕西黄金集团西安秦金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25吨贵金属压延类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结合专家函审评估意见，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鄠邑区吕公东路1196号（西安汇创贵金属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厂区内），购买西安汇创贵金属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闲置土地，建设25吨贵金属压延类新材料项目，主要建设1栋生产车间、1栋质检大楼，占地面积4255m2，建筑面积5758.14m2，年加工金条、金锭、黄金工艺品13.3吨、超薄金片1.7吨，银带10吨。项目总投资20606.4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6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落实废气防治措施。项目的废气主要为实验室检测产生的氯化氢、NOX等。废气经通风橱收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贵金属清洗废水、纯水制备浓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鄠邑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
（三）做好噪声相关措施。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定期维护等措施，确保各厂界昼间、夜间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四）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配套建设规范的危废贮存设施，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贮存，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合规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五）其他环影响及保护措施。为了进一步减小对地下水及土壤的影响，要求液压油桶底部设防漏托盘，盐酸、硝酸等储存于专用化学品库。化学品库房、危废贮存库重点防渗。
（六）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要求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我局备案。

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单位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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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鄠邑大队,陕西中环生态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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